	 (
注意事項：
1.
請將證件封及標單封裝入本
標封內
。
2.
本
標封應
密封後
，並於招標文件規定截止收件時間前，送達本
機關
一樓服務台收發處簽收，逾期視為無效標。
3
.
本標封上
應註明投標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地址及電話。
)投標人：

	地　　址 ：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電  　話 ：



	編　　號
	
	
	970   花蓮市民權路123號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收

	
	
	
	

	本欄由主辦機關於開標時編列號碼
	
	
	


 (
採
 
購
 
案
 
號
 
：
SC
1080
3
23
採
 
購
 
名
 
稱
 
：
標售
本
局
108
年廢棄物再生燃料
(RDF)
設備報廢財產
截止收件時間
 
：
10
8
年
3
月
22
日
 
上
午
9
時
00
分
開
 
標
 
時
 
間
 
：
10
8
年
3
月
2
2
日
 
上
午
10
時
0
0
分
)




 (
本標
單封內僅
裝入
投標
單
及
各品項出價
，
其他一律裝入
證件封內
。
※本紙張得由投標
人黏貼於
自備之標單封套外
，
密封後再裝入外封套內。
)





	編　　號
	
	
	標　　　單　　　封

	
	
	
	

	本欄由機關於開標時編列與標封同一號碼
	
	
	



採購名稱：標售本局108年廢棄物再生燃料(RDF)設備報廢財產
投標人：
地      址：
 










	編　　號
	
	
	證　　　件　　　封

	
	
	
	

	本欄由機關於開標時編列與標封同一號碼
	
	
	


· 本紙張得由投標人黏貼於投標人自備之證件封套外密封後再裝入外封套內。

 (
採購名
稱
：
標售
本局
108
年廢棄物再生燃料
(RDF)
設備報廢財產
地  
　
址
　
：
投標人姓名
：
 
)
